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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2025 级接收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细则 

为全面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多元人才选拔机制，规

范选拔程序，提高选拔质量。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推

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办法的通知》（教学厅

【2014】5号）、《西南财经大学接收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推荐免试

攻读研究生管理办法》及《西南财经大学直接攻博研究生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特制定本细则。 

一、组织管理 

我院按规定成立招生领导小组负责本单位推免生接收工作的具

体实施，制定实施细则、进行资格审查、组织考核、确定拟录取名单、

受理信访。 

二、接收专业和规模 

1.我校推免生接收分为直接攻博推免生、硕博贯通推免生和普通 

推免生三类。直接攻博推免生在录取时即确定导师，入校后直接进入 

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并按照直接攻博方案培养；硕博贯通推免生入校 

后按照硕博贯通方案培养，两年后考核合格转入攻读博士学位研究

生；普通推免生入校后按照硕士研究生方案培养，毕业后获得硕士学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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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校 2025级硕士研究生招生目录尚待公布，考生报名时按

2024级硕士目录来填报专业。 

3. 学院西方经济学（020104）、金融学（020204）、企业管理

（120202）三个专业均接收推免，拟接收规模为 40 人（不包含夏令

营）。硕博贯通和直博生根据考生报考及考核情况择优录取。 

招收直博生导师名单： 

学院名称 专业代码及名称 博导姓名 

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020104 西方经济学 甘犁、陈晓光、肖伟、郭萌萌、许冰、

任君秋拾  

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020204 金融学 甘犁、董艳、杜茜茜、郭萌萌、何欣、

牛耕、吴季 

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120202 企业管理 潘梦阳、刘小燕 

 

三、申请条件 

1.具有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

主义制度，遵纪守法，积极向上，身心健康； 

2.获得本科毕业院校推荐免试资格； 

3.申请人本科毕业院校须符合以下两个条件之一： 

（1）“双一流”建设高校应届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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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科专业（不含辅修专业）所属一级学科在教育部第四轮

学科评估排名为“B”以上（含）或前 30%（含）； 

4.大学本科期间专业为经济学或管理学相关专业。非经济学、管

理学专业学生应具备良好的数学基础或者修过经济学或管理学相关

课程，非经济类或管理类专业毕业生接收比例一般不超过总接收人数

的 20%； 

5.本科阶段学习成绩优异，专业成绩或综合成绩在所学专业名列

前茅，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 

6.诚实守信，学风端正，无任何违法、违纪记录。 

四、申请及考核程序 

1.填报志愿 

所有申请人（包括夏令营预录取考生）必须按照要求，分别先后

在“西南财经大学推免生报名系统”和“全国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

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信息公开暨管理服务系统”两个系统中完成报

名，缺一不可，任何一个系统未报名者一律不接收。 

（1） 填报时间： 

“西南财经大学推免生报名系统”7 月下旬—8月 31 日； 

“全国推免生服务系统”：9 月 28 日（预计时间，具体时

间另行通知）； 

（2） 填报要求：申请人只能从我院西方经济学、金融学、企业

管理三个专业中选择一个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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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格审查 

“西南财经大学推免生报名系统”关闭后，我院将对申请人进行

资格审查，择优确定复试名单，并在研招办主页公布复试名单。 

3.提交审核材料 

    获得复试资格的申请人需要提交审核材料，具体时间和形式另行

通知。 

4.复试 

确认参加我院考核的申请人，须在规定时间参加复试。 

复试形式为：面试（含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硕博贯通

学生、直博学生另外还需提交一篇学术论文并参与答辩（需制作答辩

PPT）。复试将通过线上进行，具体安排复试前通知。 

复试时间：2024 年 9 月 10 日（待定） 

综合成绩满分为 100 分 

综合成绩=面试成绩*100% 

五、拟录取 

1.根据学校下达招生规模和考核成绩择优录取，综合成绩不合格

（低于 60 分）不予录取，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不合格不予录取。 

2.申请硕博贯通推免生及直博推免生，先在其单列计划中排序录

取；未录取的可列入普通推免生，根据综合成绩排序录取。 

3.拟录取名单经学校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审核后，由学校研究生

院统一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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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 9月 28日 24:00 前提交报名信息     研招办发放复试通

知     考生接到通知后 24 小时内“确认复试”    研招办发放

录取通知     考生接到通知后 24 小时内“确认录取。 

4. 获得拟录取资格的申请人务必于 9 月 28 日（预计时间，具

体时间另行通知）登陆教育部“全国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

读研究生信息公开暨管理服务系统”填写并提交报名信息。并按照如

下程序完成录取确认，逾期未确认将视为自动放弃录取资格。 

全国推免生信息公开暨管理服务系统操作流程图 

六、调剂及递补机制 

我院不接收调剂和递补，如有拟录取考生放弃录取资格，不再进

行递补录取。 

七、其他 

通讯地址：成都市温江区柳台大道 555号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

理研究院 

咨询电话：028-87092963 

联系人：伍老师 

                                   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2024年 7 月 


